厦海政办〔2023〕23号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海沧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2023年修订版）的通知

区直各办、局，各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厦门市海沧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2020年12月28日印发的《厦门市海沧区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厦门市海沧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厦海环委办〔2020〕3号）同时废止。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9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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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健全辐射事故应急机制，科学、有序、高效应对辐射事故，规范辐射事故应急管理，最大限度控制或减缓事故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危害，保障辐射环境安全，保护公众生命健康，维护社会稳定，特制定《厦门市海沧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1.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2015年1月1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年7月1日起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2018年1月1日起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10月1日起实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

HYPER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A%81%E5%8F%91%E4%BA%8B%E4%BB%B6%E5%BA%94%E5%AF%B9"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11月1日起实施）；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2019年修正）；

（7）《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8）《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11月30日起施行）；

（9）《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3年10月25日起实施）；

（10）《福建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2018年7月1日起施行）；

（1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12）《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2007年）；

（13）《福建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020年）；

（14）《福建省辐射事故应急预案》（2021年）；

（15）《厦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厦府办〔2022〕88号，2022.11.14）；

（16）《厦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1年修订）；

（17）《厦门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2020年）。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辐射事故应对工作。

辐射事故主要指除核事故以外，下列设施或活动的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物质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意外的异常照射，或者造成环境放射性污染的事件。

（1）核技术利用；

（2）放射性废物的处理、贮存和处置；

（3）放射性物质运输；

其他可能对我区管辖范围内环境造成辐射影响的区外辐射事故或事件的应对工作参照本预案执行。

1.4 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放在首位，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法加强对放射源和射线装置持有单位的日常检查、监督和管理，落实预防责任；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建立辐射事故预警和风险防范体系，及时发现、控制、消除隐患，做好应对辐射事故的各项应急响应准备工作。

属地为主，分级响应。辐射事故发生后，区人民政府应当启动应急响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先期处置。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较大射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由市人民政府负责、一般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负责。

统一指挥，密切协同。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海沧生态环境局、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及其他相关部门之间应加强联动和信息互通，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工作。

1.5 风险现状及风险评估

1.5.1 辐射风险现状

目前，海沧区80家核技术利用单位，其中Ⅱ类放射源使用单位有1家，Ⅲ类放射源使用单位有1家，Ⅳ类放射源使用单位有4家，Ⅴ类放射源使用单位有2家；使用乙、丙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单位1家，使用乙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单位1家；生产、销售、使用Ⅱ类射线装置单位有1家，生产、销售Ⅲ类射线装置单位有1家，使用Ⅱ类射线装置单位有5家，使用Ⅱ、Ⅲ类射线装置单位有4家，使用Ⅲ类射线装置单位有58家、销售Ⅱ、Ⅲ类射线装置单位有3家，销售Ⅲ类射线装置单位有3家。

海沧区辐射企业清单详见附件1。

《放射源分类办法》详见附件2。

1.5.2 风险分析评估

辐射事故的发生具有突然性、不易感知性的特点，对环境、人群等会产生较严重危害，且易引起公众恐慌。根据我区核技术利用单位情况及其特点，辐射风险事故可分为以下4类：

（1）含源设备或射线装置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或操作不当，导致的人员超剂量误照事故；

（2）由于保管不力或操作不当，导致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的事故；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环境放射性污染事故；

（4）由于保管不力或交通事故等，导致放射源在我区运输途中丢失、被盗或失控事故。

2  辐射事故分级

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将辐射事故分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重大辐射事故、较大辐射事故和一般辐射事故四个级别，我区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级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对应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辐射事故。

2.1 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1）Ⅰ类、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及以上急性死亡；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2.2 重大辐射事故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辐射事故：

（1）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2人及以下急性死亡或者10人及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2.3 较大辐射事故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辐射事故：

（1）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9人及以下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2.4 一般辐射事故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辐射事故：

（1）Ⅳ、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照射；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局部辐射污染后果。

3  应急响应组织体系及职责

辐射事故应急组织体系由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和区辐射事故应急工作机构组成。

3.1 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

依据《厦门市海沧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当我区行政域内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其他需要区政府组织协调的辐射事故时，经海沧生态环境局建议，区政府决定成立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区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组织和指挥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总指挥由区政府分管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副区长担任，副总指挥由海沧生态环境局局长担任。成员由区委宣传部、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区财政局、区建设与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局
、区气象局、区信息与工业化局、区消防救援大队、海沧供电所、各街道办事处。视情增加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应急时可根据需要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及专家赴事故现场指导，支持现场应急响应行动，海沧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名单见附件3。

主要职责：①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和区政府有关辐射事故应急指示和要求；②领导、指挥和协调有关成员单位的应急响应行动；③负责向区政府和市相关部门及时报告应急信息；④批准向区政府和市相关部门报告应急工作情况；⑤批准一般辐射事故应急响应行动的启动和终止；⑥指导、督促区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和应急工作组做好辐射事故应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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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海沧区辐射事故应急组织体系框架图
3.1.1 区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

区政府设立区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以下简称区辐射应急办），组织各单位开展日常应急准备工作，辐射事故应急期间负责传达贯彻区应急指挥部的指令，协调各成员单位开展应急响应行动。区辐射应急办设在海沧生态环境局，主任由海沧生态环境局分管副局长担任，副主任由海沧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相关科室负责人担任，区辐射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为区委宣传部、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区财政局、区建设与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局
、区气象局、区信息与工业化局、区消防救援大队、海沧供电所、各街道办事处。

主要职责：①负责与成员单位的日常联络和信息交换，文件的运转管理及归档；②传达和贯彻区应急指挥部的指示，综合协调各应急工作组的应急响应行动；③协调成员单位按照职责要求做好相应的应急工作；④组织接收向区应急指挥部报送的文件及建议，审核向区政府、市生态环境局提交的报告和向社会公开的信息；⑤根据区应急指挥部的命令，向各现场应急工作组下达行动指令并督促落实；⑥负责编制应急总结报告。

3.1.2 应急成员单位及职责

3.1.2.1 海沧生态环境局

承担区辐射应急办的职责，负责辐射事故应急管理的日常工作；负责一般辐射事故的辐射环境监测，配合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开展较大及以上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工作；负责做好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应急监测、原因调查等工作，必要时派出相关人员赴现场协助开展相关工作；为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追缴丢失、被盗放射源提供技术支持，协调做好收贮等工作；配合市生态环境局做好跨区区域辐射事故的处置工作；负责制（修）订本预案并按程序报批；组织开展辐射事故应急培训与演练；参与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宣传和新闻发布工作。

3.1.2.2 区委宣传部

负责组织辐射事故应急宣传报道、舆论引导和新闻发布工作；指导协调事故信息发布；负责实施公众辐射事故应急宣传教育工作。区委宣传部下属网信办负责辐射事故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指导开展辐射事故网上宣传和舆论引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应急期间涉辐射事故网上舆情监测、分析研判，管控处置网上相关违法有害信息。

3.1.2.3 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

负责开展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开展人员疏散工作，保障运送伤病员、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装备、器材车辆优先通行，维护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查处涉放射源违法犯罪案件，协助查找丢失放射源；参与辐射事故应急调查处理和处置工作；参与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宣传和新闻发布工作。

3.1.2.4 区卫生健康局

负责组织现场伤员的急救、转运等紧急医学救援工作；负责组织伤病员的医疗救治，会同相关部门收集、汇总、报送伤病员信息；负责对涉及辐射事故人群的健康状况调查与评价；参与食品和饮用水的应急辐射监测；参与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宣传和新闻发布工作。

3.1.2.5 区应急管理局

根据需要联系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工作，参与辐射事故调查处理和评估工作。

3.1.2.6 区财政局

负责辐射事故应急能力建设、应急演练、抢险救援、后期处置等资金保障工作。

3.1.2.7 区建设与交通局

参与因交通运输事故引发的辐射事故应急工作的调查和应急处置；负责提供运送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的公路运输保障。

3.1.2.8 区农业农村局

负责监测并发布水情信息；负责重要江河湖库及跨区、跨流域、海域的应急水量调度；参与辐射事故水污染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3.1.2.9 区气象局

负责提供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所需的气象资料，开展气象分析咨询；开展海沧区周围局部地区气象观测，及时向区应急指挥部提供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3.1.2.10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组织协调、保障事故应急指挥通信畅通。及时组织协调抢修当地中断的通信线路，保证应急指挥信息畅通。

3.1.2.11 区消防救援大队

负责实施紧急状态下的人员搜救和相关抢险作业。

3.1.2.12海沧供电所

负责海沧区电力应急保障工作,必要时提供应急照明。

3.1.2.13 各街道办事处

协助人员救助、人员疏散、秩序维护、救援保障、受灾群众安抚等各项工作；组织临时安置；负责做好现场抢救人员、指挥部及其各工作小组人员必需的食宿等日常生活保障工作；配合应急调查处置工作。

3.2 区辐射事故应急工作机构

辐射事故应急期间，区应急指挥部视情设立相应的应急工作组，并根据工作需要进行适当调整。

3.2.1 现场指挥部

由区政府牵头，海沧生态环境局、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和辐射事故应急专家组成。现场指挥部下设现场协调组、现场监测组、调查处置组、安全保卫组、医学救援组。

主要职责：①组织研判辐射事故性质及危害程度，制定应急救援、处置方案，上报区辐射应急指挥办公室决策实施；②落实执行区应急指挥部指令，及时报告现场应急情况；③组织指挥各现场工作组开展应急响应行动；④负责提供涉事企业及周边相关单位的基础资料；⑤指导涉事企业和相关单位开展辐射事故的应对工作；⑥对应急行动终止提出建议；⑦批准现场指挥部应急工作报告。

3.2.1.1 现场协调组

由区政府办牵头，区委宣传部、海沧生态环境局、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区卫生健康局、事发地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①负责现场应急指挥部的对外联络和文件报送等工作；②督促、协调各现场工作组落实现场指挥部的各项指令；③组织收集涉事企业及周边相关单位的基础资料；④搜集上报涉事企业及周边的舆情动态，在舆情信息组的指导下开展舆情应对工作；⑤负责汇总现场应急工作进展情况，编制现场指挥部应急工作报告；⑥做好辐射事故影响区域有关人员的紧急转移和临时安置工作。

3.2.1.2 现场监测组

由海沧生态环境局牵头，事发地街道办事处、海沧生态环境局的辐射监测队伍、社会服务辐射监测队伍或其他部门辐射监测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①制定和组织实施辐射事故应急监测方案，负责辐射事故应急期间的辐射环境监测和评价工作；②对应急处置行动提供必要支援；③组织现场辐射安全与防护工作；④开展食品和饮用水的应急辐射监测；⑤提出外部监测力量支援建议；⑥向现场指挥部提交辐射事故应急监测阶段性报告；⑦负责辐射事故现场处置后的辐射环境监测工作，编制最终监测报告报区辐射应急办。

3.2.1.3 调查处置组

由海沧生态环境局牵头，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①负责辐射事故询问、调查及处置；②对事故产生的放射性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等提出处理处置方案；③监督、指导事故单位实施具体处理工作；④必要时，协助业主对易失控的放射源进行收贮；⑤组织专业队伍对放射性污染事故现场开展应急救援、洗消、灭火和伤员搜救工作；⑥编制现场调查与处置报告报现场指挥部。

3.2.1.4 安全保卫组

由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牵头，事发地街道办事处、海沧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①执行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任务；②查处涉放射源违法犯罪案件，协助查找丢失放射源；③负责涉事企业及周边的社会治安工作，维护海沧区社会秩序；④编制安全保卫情况报告报现场指挥部。

3.2.1.5 医学救援组

由区卫生健康局牵头，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事发地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①开展辐射防护工作；②负责对可能受辐射伤害人员的排查、剂量监测和评价、健康影响评估；③组织对受辐射伤害人员的医学救治；④负责对应急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⑤协调上级卫健部门支援力量；⑥编制医学救援应急报告报现场指挥部；⑦必要时组织开展卫生防疫、心理援助等工作。

3.2.2 专家组

依托厦门市辐射事故应急专家库的专家和辖区相关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主要包括辐射防护、辐射监测、公共安全、放射医学、应急管理等方面的专家。

主要职责：①为区应急指挥部决策提供技术支持；②对辐射事故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为应急响应行动、应急监测、防护措施、应急响应终止和后续工作提供技术指导；③参与辐射事故等级评定，预测辐射事故可能带来的影响，根据需要赴现场参与辐射环境应急监测与事故处置；④配合开展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⑤对事故调查工作提供指导。

3.2.3 舆情信息组

由区委宣传部牵头，海沧生态环境局、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区卫生健康局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①开展舆情监测，负责收集分析舆情，编写舆情监测和分析报告；②及时报送舆情信息，向区应急指挥部提出舆情应对建议；③组织报刊、广播、电台、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辐射事故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④开展辐射事故应急期间的公众宣传和专家解读，负责接待媒体采访和公众咨询，必要时召开新闻发布会；⑤编制舆情应对情况报告报区辐射应急办。

海沧区辐射事故外部联系单位人员名单见附件4。

4  预防与预警

4.1 预防

（1）辖区内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对本单位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的安全防护工作负主体责任，应严格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相关要求，在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场所设置警示标识和安全防护设施，对直接从事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工作人员进行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教育培训，经考核合格的方可上岗；

（2）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依法获得生态环境部门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放射诊疗的医疗卫生机构，还应当获得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管理机构的许可；

（3）落实辖区内核技术利用单位环境风险防范主体责任，辐射事故责任单位（含运输单位）应严格操作规程，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强化安全责任意识，加强教育培训，建立隐患排查制度，预防辐射事故的发生；并配备应急装备、储备应急物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4）了解掌握本辖区辐射风险源底数，强化核技术利用单位的辐射安全许可、放射源转让审批和转移备案、现场检查、申报登记以及强制收贮闲置废弃放射源等监管措施。建立健全放射源基础信息，为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提供相关支持；

（5）海沧生态环境局通过组建或购买第三方服务，组织专业辐射监测队伍，开展辐射环境监测工作，会同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区卫生健康局等部门配备必要的应急监测设备、防护装备、贮备必要的应急物资，随时防范或应对辐射事故发生；调动各企事业单位专业应急队伍，参与应急处置。

4.2 预警

4.2.1 预警级别

按照辐射事故的紧急程度、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发展态势，辐射事故预警级别分为四级：I级（特别重大）、II级（重大）、III级（较大）和IV级（一般），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

4.2.2 预警发布

辐射事故预警信息的内容包括:事故类别、预警级别、可能影响的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发布机关等。区辐射应急办研判可能发生较大以上辐射事故时，应当及时向市辐射应急指挥部提出预警信息发布建议，同时通报区相关部门和单位。舆情信息组应及时通过互联网、政务微博、微信、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智能终端等渠道在一定范围内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并通报可能影响到的相关地区。

蓝色预警由区政府发布，黄色预警由市政府发布，橙色、红色预警由省政府发布。

4.2.3 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及时对预警信息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

（2）应急准备。转移、疏散易受突发辐射事故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应急准备。调集辐射事故应急物资、装备、设备和工具，确保其能够随时投入正常使用。加强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工作。确保交通、通信、供水、供电等公共设施的正常运行。

（3）应急处置。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辐射污染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4）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辐射事故信息，公布信息接报和咨询电话，组织专家解读，向社会公告采取安全防护措施、避免和减轻危害的建议。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4.2.4 预警级别调整与解除

区辐射应急办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情况，依据事态变化情况和专家组提出的预警建议，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将调整结果及时通报各相关部门。当判断不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者危险已经消除时，宣布解除预警，适时终止相关措施。

5  应急响应

5.1 信息报告

5.1.1 报告程序与时限

（1）发生辐射事故时，事故单位必须先启动本单位辐射事故应急预案，采取必要的先期处置措施，并立即拨打海沧生态环境局（值班电话：0592-6376273）或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110）或海沧区卫生健康局（值班电话：0592-6583709）等应急专业电话进行报告。其他部门接到应急电话时应立即同时传达海沧生态环境局。

（2）海沧生态环境局接到报告后，认真填写《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电话记录表》（见附件7中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实施程序之五的附件4），立即核实事故情况，初步判断事故级别，规定时间内将辐射事故信息向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

（3）书面报告时限

①对初步认定为一般辐射事故的，海沧生态环境局应当在2小时内向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作书面报告。并通报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等其他相关部门。

②对初步认定为较大及以上辐射事故的，书面报告应当在1小时内向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

③对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时，事发地生态环境部门接报后，启动速报程序，通过电话等简易通讯，10分钟内向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并于1小时内向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补充正式书面报告。

辐射事故级别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变化后的级别报告信息。确实无法判断事故等级，区政府及海沧生态环境局按照重大或者特别重大辐射事故的报告程序上报。

5.1.2 报告方式与内容

辐射事故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总结报告三类。

（1）初报。采用书面报告（见附件7中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实施程序之五的附件7），紧急时也可用电话直接报告，随后书面补报。

（2）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见附件7中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实施程序之五的附件8），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事故的确切数据，事故发生的原因、过程、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

（3）总结报告（见附件7中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实施程序之五的附件9）。在应急终止后一个月内上报。总结报告采用书面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事故处理采取的应急措施、过程和结果，事故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事故经验教训，参加应急响应工作的部门及工作情况，需要开展的后续工作，并填写辐射事故处理结果报告表等。

5.2 先期处置

发生辐射事故时，区政府和事故单位应及时采取措施，组织开展先期处理，防止事故蔓延。海沧生态环境局、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区卫生健康局应立即派员赶赴现场。

事故单位应立即封锁事故现场和单位出入口，初步开展自查核实工作，收集并提供相关资料信息，划出安全区，封控未知危险区域，防止人员进入；区政府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协调应急响应行动；海沧生态环境局对周围环境开展辐射水平巡测、监测；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负责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维护现场秩序，开展相关人员询问，尽快查找线索；区卫生健康局组织对受伤人员的医学救治和转运，对可能受辐射伤害人员进行排查、剂量监测和评价。各部门密切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尽量减轻事故影响，并按要求上报事故情况。

5.3 分级响应

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坚持属地为主、分级响应的原则。

根据辐射事故的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发展态势，将应急响应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四个等级。

（1）初判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辐射事故时，区政府报市应急指挥部启动一级、二级、三级应急响应，由市政府成立市指挥中心，区政府组建现场指挥部，省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组织、协调开展应急行动。

（2）初判发生一般辐射事故时，由区应急指挥部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向市辐射应急办报告辐射事故发生的初始情况、处置情况和善后情况。

各应急成员单位及应急工作机构接到区应急指挥部的应急通知后，按要求迅速到岗，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指定地点，按工作职责迅速开展应急行动。应急启动后，可视事故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5.4 应急监测

根据辐射事故类别，制定监测方案。确定污染范围，提供监测数据，为辐射事故应急决策提供依据。一般辐射事故由区政府负责处理，必要时可向市生态环境局申请支援。

5.5 应急处置

接到辐射事故报告后，区政府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协调应急响应行动。按照分工，有序开展应急处置，主要工作措施如下：

（1）现场协调组织收集涉事企业及周边相关单位的基础资料。

（2）调查处置组确定进出事故现场、在事故现场周边开展应急工作的有关管制或保护性规定，了解掌握现场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伤员救护情况。必要时，由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协调应急救援工作。

（3）现场监测组负责开展辐射巡测、监测，提供监测数据，为确定污染状况及范围，划定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确定重点防护区、隔离区域、转移疏散人员范围等决策提供依据。

（4）安全保卫组负责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维护现场秩序。属于放射源丢失、被盗被抢的，对丢失现场或放射源可能移动的路线进行封锁或交通管制，同时尽快查找线索，开展调查取证、侦查和追缴等工作。

（5）调查处置组组织协调放射源处置。根据专家意见，对于包装完好没有泄露的放射源，实施临时收贮;对于已泄露造成污染的放射源，按要求实施收集、洗消、去污等工作。

（6）医学救援组组织对受伤人员的医学救治和转运,对可能受辐射伤害人员进行排查、剂量监测和评价。

（7）专家组分析研判事件的发展趋势，制定有效应对措施。

（8）舆情信息组开展舆论监测，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各小组各部门密切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尽量减轻事故影响，并按要求上报事故情况。

5.6 外部支援

当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辐射事故时，区政府可以向国家救援体系寻求支援，外部救援力量作为各专业组的后续投入力量参与应急工作，主要包括专家队伍、专业技术队伍、特殊装备等。
5.7 安全防护

应急期间，区应急指挥部在市应急指挥部指导、协调下开展公众的安全防护工作。

（1）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人员进入事故区域必须得到批准，离开警戒区必须经过检测和去污。根据辐射事故的特点，涉辐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要配备符合要求的安全防护装备，采取必要措施，减少外照射和内照射剂量，并实施个人累积剂量监测。

（2）受威胁群众的安全防护：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和特点，及时告知群众应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必要时提供防护用品；根据事发时当地的气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等情况，提出污染控制建议，确定公众疏散的方式，指定有关部门组织群众安全疏散撤离；

（3）必要时将易失控放射源暂时收贮。

5.8 通信联络

区辐射应急办负责应急期间的通信联络，保证通信渠道畅通。主要包括与区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辐射事故单位的联络等。

5.9 事故通报及信息发布

5.9.1 事故通报

（1）区应急指挥机构在应急响应的同时，应及时向毗邻和可能波及的其他区辐射事故应急机构通报情况；

（2）海沧区接到外部辐射事故通报，应视情况及时通知海沧区有关部门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5.9.2 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发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组织专家解读等方式，通过海沧区主要新闻媒体、重点新闻网站或者区政府网站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一般辐射事故的信息发布工作由区委宣传部指导协调，区应急指挥部报区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发布；较大辐射事故信息发布工作由市政府负责；特大、重大辐射事故信息发布工作由省政府及有关辐射应急机构负责。

辐射事故发生后，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核实、审查和管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随意编造、传播、发布未经核实或没有事实依据的信息。

6  应急终止

6.1 应急终止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辐射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2）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被消除或可控；

（3）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6.2 应急终止程序

满足应急状态终止条件，按照“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由省辐射应急办依据应急处置情况提出应急响应终止建议，报省应急指挥部批准后，授权宣布应急响应终止。

较大辐射事故由市辐射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故处置情况提出应急响应终止的建议，报市政府批准后，宣布应急响应终止，同时上报省辐射应急办。

一般辐射事故由区辐射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故处置情况提出应急响应终止的建议，报区政府批准后，宣布应急响应终止，同时上报市辐射应急办。

7  后期处理

7.1 应急状态终止后的行动

（1）评价事故造成的影响，指导有关部门和事故责任单位查出原因，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2）评价应急期间所采取的行动；

（3）根据实践经验，适时对应急预案及相关实施程序进行修订；

（4）对造成环境污染的辐射事故，海沧生态环境局要组织后期辐射环境监测，监督去污计划、放射性废物处置计划的实施，区卫生健康局组织对当地相关人群健康状况跟踪调查，开展健康评估。

7.2 善后处置

区政府及时组织制订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和环境恢复等善后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7.3 总结报告

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终止后，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组织对辐射事故的总结和评估，查找引发辐射事故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防止类似问题重复出现。

应急终止后，事件发生单位应向海沧生态环境局提供详细报告，包括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采取的措施等内容。

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编制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总结报告，提出应急经验教训及改进建议。

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应急终止后，区辐射应急办应一周内向市辐射应急办提交本组的总结报告（见附件7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实施程序之五的附件11），市生态环境局应在两周内向省辐射应急办提交本组的总结报告。

较大、一般辐射事故应急终止后，区辐射应急办应三周内向市辐射应急办提交本组的总结报告，市生态环境局应在一个月内向省厅提交本组的总结报告。

8  应急保障

8.1 能力保障

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强辐射事故应急专业技术人员的日常培训，培养和储备专业人才，并根据我区和本部门工作实际，定期有针对性地组织辐射事故应急的桌面推演、专项演习（练）和综合演习等，增强实战本领，提高应对辐射事故应急的能力。

8.2 资金保障

辐射应急成员单位根据辐射事故应急需要，编制项目支出预算报区财政局审核安排。

8.3 物资装备保障

区政府根据工作需要，配置相应的辐射监测设备、防护用品和所需物资。定期清点、维护应急装备和物资，保证应急装备处于良好备用状态。

厦门市海沧区辐射应急专用设备配备情况见附件5，与第三方监测公司签订应急物资及应急设备互助协议见附件6。

8.4 通信、交通与运输保障

区政府及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要建立健全辐射事故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确保应急期间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需要。交通运输、港口、铁路、民航等部门要健全公路、水路、铁路、航空紧急运输保障体系，负责组织提供应急响应所需的公路、水路、铁路、航空运输保障。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要加强应急交通管理，保障运送伤病员、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装备、器材车辆的优先通行。

8.5 应急值班

应急值班实行应急值班室24小时应急值班电话（海沧生态环境局应急值班室：0592-6376273），各应急响应人员通讯设备随时保持畅通。

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期间，区应急指挥部及相关成员单位实行24小时在岗值班。

9  附则

本预案由海沧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本预案定期进行修订。

10  附件

附件1 

厦门市海沧区核技术利用单位信息统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放射源活动种类和范围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活动种类和范围
	射线装置活动种类和范围
	单位地址

	1
	厦门市鑫精准科技检测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00024]
	2023-01-09
	2025-03-15
	使用：Ⅱ类
	
	使用：Ⅱ类
	海沧街道新大街32号之五

	2
	腾龙特种树脂（厦门）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00053]
	2022-09-23
	2027-03-28
	使用：Ⅲ类
	
	
	南海路1189号

	3
	厦门翔鹭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176]
	2023-03-27
	2024-05-07
	使用：Ⅳ类
	
	
	厦门马青路1268号

	4
	中交上航（福建）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251]
	2022-06-02
	2027-06-01
	使用：Ⅳ类
	
	
	霞阳南路9号1301

	5
	厦门嘉鹭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007]
	2021-12-30
	2026-12-29
	使用：Ⅳ类
	
	使用：Ⅲ类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港区）海景路298号

	6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177]
	2021-12-30
	2026-12-29
	使用：Ⅳ类
	
	使用：Ⅲ类
	海沧街道柯井社

	7
	德彦纸业（厦门）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047]
	2019-04-03
	2024-04-02
	使用：Ⅴ类
	
	
	厦门新阳工业区霞飞路66号

	8
	明达实业（厦门）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004]
	2018-11-01
	2023-10-31
	使用：Ⅴ类
	
	
	海沧新阳工业区翁角路858号

	9
	厦门长庚医院
	闽环辐证[00065]
	2023-04-18
	2024-03-14
	
	使用:乙,丙
	使用：Ⅱ类,Ⅲ类
	新阳街道霞飞路123号

	10
	厦门市海沧医院
	闽环辐证[00266]
	2023-04-18
	2028-04-17
	
	使用:乙
	使用：Ⅱ类,Ⅲ类
	海裕路89号

	11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00394]
	2023-02-17
	2026-09-26
	
	
	使用：Ⅱ类,Ⅲ类
	东孚西路100号

	12
	厦门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00254]
	2022-10-21
	2027-10-20
	
	
	销售：Ⅱ类,Ⅲ类；
	马青路95号之3

	13
	厦门欣弘裕医疗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00418]
	2022-03-29
	2027-03-28
	
	
	销售：Ⅱ类,Ⅲ类；
	金山中路厦门弘爱妇产医院负一楼设备维修办

	14
	启润医疗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00371]
	2021-08-20
	2026-04-25
	
	
	销售：Ⅱ类,Ⅲ类；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塔2401-3单元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沧海关
	闽环辐证[00288]
	2021-04-29
	2023-10-14
	
	
	使用：Ⅱ类
	海沧大道1号

	16
	厦门正新海燕轮胎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00141]
	2021-02-09
	2024-06-02
	
	
	使用：Ⅱ类,Ⅲ类
	西园路15号

	17
	厦门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00142]
	2020-05-22
	2025-05-21
	
	
	使用：Ⅱ类
	厦门海沧排头

	18
	中硼（厦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00319]
	2019-10-25
	2024-10-24
	
	
	生产：Ⅱ类；销售：Ⅱ类；使用：Ⅱ类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翁角西路2036号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园A19号楼一层56单元

	19
	厦门科维检测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00108]
	2019-01-18
	2024-01-17
	
	
	使用：Ⅱ类
	海沧街道青礁村后松49号

	20
	中远海投（厦门）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00172]
	2018-08-16
	2023-08-15
	
	
	使用：Ⅱ类
	建港路29号

	21
	赫比（厦门）精密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676]
	2023-05-25
	2028-05-24
	
	
	使用：Ⅲ类
	海景东三路5号

	22
	索诺利（厦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663]
	2023-03-27
	2028-03-26
	
	
	生产：Ⅲ类；销售：Ⅲ类
	后祥路71号3号楼第1层01单元

	23
	厦门海沧吴丽琼口腔科诊所
	闽环辐证[D0662]
	2023-03-23
	2028-03-22
	
	
	使用：Ⅲ类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嵩屿中路77号

	24
	厦门士兰明镓化合物半导体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657]
	2023-03-06
	2028-03-05
	
	
	使用：Ⅲ类
	厦门市海沧区兰英路99号

	25
	厦门海沧海兴门诊部
	闽环辐证[D0652]
	2023-02-13
	2028-02-12
	
	
	使用：Ⅲ类
	沧林东路85号A018

	26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648]
	2023-01-11
	2028-01-10
	
	
	使用：Ⅲ类
	新园路99号

	27
	 厦门海沧欧珑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184]
	2022-12-02
	2027-12-01
	
	
	使用：Ⅲ类
	沧林东一里135号－139号

	28
	厦门宝金惠民门诊部有限公司海沧门诊部
	闽环辐证[D0640]
	2022-11-23
	2027-11-22
	
	
	使用：Ⅲ类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兴港路675、677、679、681、683号

	29
	厦门鑫怡莱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632]
	2022-10-25
	2027-10-24
	
	
	销售：Ⅲ类；
	海沧大道821号1701室

	30
	厦门市海沧区妇幼保健院
	闽环辐证[D0142]
	2022-10-18
	2027-10-17
	
	
	使用：Ⅲ类
	海裕路198号

	31
	厦门海沧沈秋财口腔科诊所
	闽环辐证[D0628]
	2022-09-29
	2027-09-28
	
	
	使用：Ⅲ类
	东孚街道过坂北里184号

	32
	厦门士兰集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572]
	2022-09-27
	2027-09-26
	
	
	使用：Ⅲ类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兰英路89号

	33
	厦门海沧齐安沧虹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623]
	2022-09-15
	2027-09-14
	
	
	使用：Ⅲ类
	沧虹路303号12-13室

	34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厦门市海沧区东孚卫生院）
	闽环辐证[D0147]
	2022-08-30
	2027-08-29
	
	
	使用：Ⅲ类
	东孚街道东孚大道3001号

	35
	厦门宠和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619]
	2022-08-22
	2027-08-21
	
	
	使用：Ⅲ类
	鼎美东里447号

	36
	厦门海沧新阳医院
	闽环辐证[D0070]
	2022-08-03
	2027-08-02
	
	
	使用：Ⅲ类
	新阳工业区翁角路303-305号

	37
	厦门海沧卓德伟业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613]
	2022-07-27
	2027-07-26
	
	
	使用：Ⅲ类
	厦门片区滨湖一里208-203号

	38
	国药集团福建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581]
	2022-06-29
	2027-01-16
	
	
	销售：Ⅲ类；
	湖头路16号四层A区

	39
	厦门拜瑞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601]
	2022-05-26
	2027-05-25
	
	
	使用：Ⅲ类
	石塘东坑里140-106号

	40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595]
	2022-05-11
	2027-05-10
	
	
	使用：Ⅲ类
	山边洪东路18号

	41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石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厦门市海沧区石塘卫生院）
	闽环辐证[D0131]
	2022-04-28
	2027-04-27
	
	
	使用：Ⅲ类
	兴港一里198号

	42
	厦门市海沧区宠悦欣宠物医院
	闽环辐证[D0590]
	2022-04-26
	2027-04-25
	
	
	使用：Ⅲ类
	湖滨北路381号

	43
	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闽环辐证[D0144]
	2022-04-15
	2027-04-14
	
	
	使用：Ⅲ类
	新景西三路8号

	44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闽环辐证[D0128]
	2022-04-06
	2027-04-05
	
	
	使用：Ⅲ类
	嵩屿南二路118号

	45
	厦门嚼力口腔管理有限公司钟林口腔门诊部
	闽环辐证[D0585]
	2022-03-07
	2027-03-06
	
	
	使用：Ⅲ类
	钟林路12号213-219室

	46
	厦门市福懋宠物诊所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583]
	2022-02-15
	2027-02-14
	
	
	使用：Ⅲ类
	滨湖东路139号

	47
	厦门伟峰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东孚商业街门诊部
	闽环辐证[D0239]
	2022-01-20
	2027-01-19
	
	
	使用：Ⅲ类
	东孚新城商业步行街天竺一里D2栋109号205-206

	48
	锐珂（厦门）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119]
	2022-01-18
	2027-01-17
	
	
	使用：Ⅲ类
	海沧新阳工业区翁角路308号91#楼

	49
	唯爱宠物医院（厦门）有限责任公司
	闽环辐证[D0579]
	2022-01-06
	2027-01-05
	
	
	使用：Ⅲ类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兴港路621号

	50
	厦门海沧黄涛中医（综合）诊所
	闽环辐证[D0578]
	2022-01-04
	2027-01-03
	
	
	使用：Ⅲ类
	沧虹路162-1号

	51
	厦门海沧齐安正元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575]
	2021-12-27
	2026-12-26
	
	
	使用：Ⅲ类
	滨湖一里208-116号

	52
	厦门海沧齿永康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569]
	2021-11-17
	2026-11-16
	
	
	使用：Ⅲ类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兴港一里201-103号

	53
	厦门宏发电力电器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289]
	2021-11-09
	2026-11-08
	
	
	使用：Ⅲ类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一农路93号

	54
	厦门国金口腔有限公司石塘门诊部
	闽环辐证[D0505]
	2021-11-01
	2026-10-31
	
	
	使用：Ⅲ类
	石塘一里一号

	55
	厦门海沧拥武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557]
	2021-09-22
	2026-09-21
	
	
	使用：Ⅲ类
	鳌冠社区西片119号-101号

	56
	厦门康禄德门诊部有限公司新垵门诊部
	闽环辐证[D0554]
	2021-09-17
	2026-09-16
	
	
	使用：Ⅲ类
	新阳街道新垵村东片189-101号

	57
	厦门海沧薄荷里第二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553]
	2021-09-16
	2026-09-15
	
	
	使用：Ⅲ类
	滨湖北二路98-118号阿罗海城市广场A261/A262/A262a/A263/A263a号

	58
	厦门海沧铂菲特口腔门诊部
	闽环辐证[D0216]
	2021-09-02
	2026-09-01
	
	
	使用：Ⅲ类
	海沧区沧林路67号

	59
	厦门海沧周全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232]
	2021-08-10
	2026-08-09
	
	
	使用：Ⅲ类
	兴港路71、73、75号

	60
	河马医生医疗管理（厦门）有限公司第二口腔门诊部
	闽环辐证[D0540]
	2021-08-05
	2026-08-04
	
	
	使用：Ⅲ类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滨湖一里201号正元新都汇208单元

	61
	厦门海沧河马医生口腔门诊部
	闽环辐证[D0537]
	2021-07-28
	2026-07-27
	
	
	使用：Ⅲ类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滨湖一里201号209单元

	62
	厦门海沧冠齿口腔门诊部
	闽环辐证[D0534]
	2021-07-16
	2026-07-15
	
	
	使用：Ⅲ类
	霞阳社区中路258-1-110号

	63
	厦门海沧志玲口腔门诊部
	闽环辐证[D0530]
	2021-07-15
	2026-07-14
	
	
	使用：Ⅲ类
	东孚街道山边村崎头东路67.69

	64
	厦门康雅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531]
	2021-07-15
	2026-07-14
	
	
	使用：Ⅲ类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未来海岸步行街110号

	65
	厦门海沧玉山口腔门诊部
	闽环辐证[D0528]
	2021-07-13
	2026-07-12
	
	
	使用：Ⅲ类
	沧虹路113号

	66
	厦门海沧饶凤姣口腔门诊部
	闽环辐证[D0516]
	2021-07-02
	2026-07-01
	
	
	使用：Ⅲ类
	霞光东里43号

	67
	厦门海沧三原口腔门诊部
	闽环辐证[D0496]
	2021-06-03
	2026-06-02
	
	
	使用：Ⅲ类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垵西片405-10号一、二楼

	68
	厦门海沧齿诺口腔门诊部
	闽环辐证[D0490]
	2021-05-28
	2026-05-27
	
	
	使用：Ⅲ类
	海裕路19号齿诺口腔门诊部

	69
	厦门海沧佳十美口腔门诊部
	闽环辐证[D0437]
	2021-05-14
	2026-05-13
	
	
	使用：Ⅲ类
	厦门市海沧区刘山中路10号

	70
	厦门嚼力口腔管理有限公司新垵口腔门诊部
	闽环辐证[D0430]
	2021-05-13
	2026-05-12
	
	
	使用：Ⅲ类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垵村西片405-11-103

	71
	厦门嚼力口腔管理有限公司霞阳口腔门诊部
	闽环辐证[D0423]
	2021-05-12
	2026-05-11
	
	
	使用：Ⅲ类
	霞阳南路146号

	72
	厦门海沧牙博乐口腔门诊部
	闽环辐证[D0420]
	2021-05-11
	2026-05-10
	
	
	使用：Ⅲ类
	厦门市海沧区滨湖一里119号

	73
	国药集团厦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242]
	2021-05-06
	2025-04-27
	
	
	销售：Ⅲ类；
	湖头路16号四层B区

	74
	厦门市海沧区德康居宠物诊所
	闽环辐证[D0265]
	2021-03-04
	2026-03-03
	
	
	使用：Ⅲ类
	海沧大道1251号

	75
	厦门市海沧区智恩泽宠物医院
	闽环辐证[D0277]
	2021-01-15
	2023-11-28
	
	
	使用：Ⅲ类
	钟林路260号之四

	76
	厦门贝朗德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新阳门诊部
	闽环辐证[D0173]
	2020-01-30
	2025-01-29
	
	
	使用：Ⅲ类
	新阳街道阳明路39号一层

	77
	库沃格（厦门）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闽环辐证[D0067]
	2019-12-17
	2024-12-16
	
	
	使用：Ⅲ类
	东孚镇东孚大道2875号1号厂房一楼

	78
	厦门市海沧区宠之道宠物诊所
	闽环辐证[D0307]
	2019-09-02
	2024-09-01
	
	
	使用：Ⅲ类
	滨湖北路784号

	79
	厦门市海沧区和持宠物诊所
	闽环辐证[D0295]
	2019-06-17
	2024-06-16
	
	
	使用：Ⅲ类
	兴港路1883号，1851之211，212店面

	80
	厦门安宠宠物医院有限公司海沧分公司
	闽环辐证[D0027]
	2018-07-26
	2023-07-25
	
	
	使用：Ⅲ类
	滨湖一里103号


附件2 

放射源分类办法

根据国务院第449号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规定，制定本放射源分类办法。

一、放射源分类原则 
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有关规定，按照放射源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潜在危害程度，从高到低将放射源分为Ⅰ、Ⅱ、Ⅲ、Ⅳ、Ⅴ类，V类源的下限活度值为该种核素的豁免活度。

（一）Ⅰ类放射源为极高危险源。没有防护情况下，接触这类源几分钟到1小时就可致人死亡; 

（二）Ⅱ类放射源为高危险源。没有防护情况下，接触这类源几小时至几天可致人死亡; 

（三）Ⅲ类放射源为危险源。没有防护情况下，接触这类源几小时就可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接触几天至几周也可致人死亡; 

（四）Ⅳ类放射源为低危险源。基本不会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但对长时间、近距离接触这些放射源的人可能造成可恢复的临时性损伤; 

（五）Ⅴ类放射源为极低危险源。不会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 

二、放射源分类表 

常用不同核素的64种放射源按下列表进行分类。 

放 射 源 分 类 表 

	核素名称
	I类源
	II类源
	III类源
	IV类源
	V类源

	
	（贝可）
	（贝可）
	（贝可）
	（贝可）
	（贝可）

	Am-241
	≥6×1013
	≥6×1011
	≥6×1010
	≥6×108
	≥1×104

	Am-241/Be
	≥6×1013
	≥6×1011
	≥6×1010
	≥6×108
	≥1×104

	Au-198
	≥2×1014
	≥2×1012
	≥2×1011
	≥2×109
	≥1×106

	Ba-133
	≥2×1014
	≥2×1012
	≥2×1011
	≥2×109
	≥1×106

	C-14
	≥5×1016
	≥5×1014
	≥5×1013
	≥5×1011
	≥1×107

	Cd-109
	≥2×1016
	≥2×1014
	≥2×1013
	≥2×1011
	≥1×106

	Ce-141
	≥1×1015
	≥1×1013
	≥1×1012
	≥1×1010
	≥1×107

	Ce-144
	≥9×1014
	≥9×1012
	≥9×1011
	≥9×109
	≥1×105

	Cf-252
	≥2×1013
	≥2×1011
	≥2×1010
	≥2×108
	≥1×104

	Cl-36
	≥2×1016
	≥2×1014
	≥2×1013
	≥2×1011
	≥1×106

	Cm-242
	≥4×1013
	≥4×1011
	≥4×1010
	≥4×108
	≥1×105

	Cm-244
	≥5×1013
	≥5×1011
	≥5×1010
	≥5×108
	≥1×104

	Co-57
	≥7×1014
	≥7×1012
	≥7×1011
	≥7×109
	≥1×106

	Co-60
	≥3×1013
	≥3×1011
	≥3×1010
	≥3×108
	≥1×105

	Cr-51
	≥2×1015
	≥2×1013
	≥2×1012
	≥2×1010
	≥1×107

	Cs-134
	≥4×1013
	≥4×1011
	≥4×1010
	≥4×108
	≥1×104

	Cs-137
	≥1×1014
	≥1×1012
	≥1×1011
	≥1×109
	≥1×104

	Eu-152
	≥6×1013
	≥6×1011
	≥6×1010
	≥6×108
	≥1×106

	Eu-154
	≥6×1013
	≥6×1011
	≥6×1010
	≥6×108
	≥1×106

	Fe-55
	≥8×1017
	≥8×1015
	≥8×1014
	≥8×1012
	≥1×106

	Gd-153
	≥1×1015
	≥1×1013
	≥1×1012
	≥1×1010
	≥1×107

	Ge-68
	≥7×1014
	≥7×1012
	≥7×1011
	≥7×109
	≥1×105

	H-3
	≥2×1018
	≥2×1016
	≥2×1015
	≥2×1013
	≥1×109

	Hg-203
	≥3×1014
	≥3×1012
	≥3×1011
	≥3×109
	≥1×105

	I-125
	≥2×1014
	≥2×1012
	≥2×1011
	≥2×109
	≥1×106

	I-131
	≥2×1014
	≥2×1012
	≥2×1011
	≥2×109
	≥1×106

	Ir-192
	≥8×1013
	≥8×1011
	≥8×1010
	≥8×108
	≥1×104

	Kr-85
	≥3×1016
	≥3×1014
	≥3×1013
	≥3×1011
	≥1×104

	Mo-99
	≥3×1014
	≥3×1012
	≥3×1011
	≥3×109
	≥1×106

	Nb-95
	≥9×1013
	≥9×1011
	≥9×1010
	≥9×108
	≥1×106

	Ni-63
	≥6×1016
	≥6×1014
	≥6×1013
	≥6×1011
	≥1×108

	Np-237 （Pa-233）
	≥7×1013
	≥7×1011
	≥7×1010
	≥7×108
	≥1×103

	P-32
	≥1×1016
	≥1×1014
	≥1×1013
	≥1×1011
	≥1×105

	Pd-103
	≥9×1016
	≥9×1014
	≥9×1013
	≥9×1011
	≥1×108

	Pm-147
	≥4×1016
	≥4×1014
	≥4×1013
	≥4×1011
	≥1×107

	Po-210
	≥6×1013
	≥6×1011
	≥6×1010
	≥6×108
	≥1×104

	Pu-238
	≥6×1013
	≥6×1011
	≥6×1010
	≥6×108
	≥1×104

	Pu-239/Be
	≥6×1013
	≥6×1011
	≥6×1010
	≥6×108
	≥1×104

	Pu-239
	≥6×1013
	≥6×1011
	≥6×1010
	≥6×108
	≥1×104

	Pu-240
	≥6×1013
	≥6×1011
	≥6×1010
	≥6×108
	≥1×103

	Pu-242
	≥7×1013
	≥7×1011
	≥7×1010
	≥7×108
	≥1×104

	Ra-226
	≥4×1013
	≥4×1011
	≥4×1010
	≥4×108
	≥1×104

	Re-188
	≥1×1015
	≥1×1013
	≥1×1012
	≥1×1010
	≥1×105

	Ru-103 （Rh-103m）
	≥1×1014
	≥1×1012
	≥1×1011
	≥1×109
	≥1×106

	Ru-106
	≥3×1014
	≥3×1012
	≥3×1011
	≥3×109
	≥1×105

	（Rh-106）
	
	
	
	
	

	S-35
	≥6×1016
	≥6×1014
	≥6×1013
	≥6×1011
	≥1×108

	Se-75
	≥2×1014
	≥2×1012
	≥2×1011
	≥2×109
	≥1×106

	Sr-89
	≥2×1016
	≥2×1014
	≥2×1013
	≥2×1011
	≥1×106

	Sr-90
	≥1×1015
	≥1×1013
	≥1×1012
	≥1×1010
	≥1×104

	（Y-90）
	
	
	
	
	

	Tc-99m
	≥7×1014
	≥7×1012
	≥7×1011
	≥7×109
	≥1×107

	Te-132 （I-132）
	≥3×1013
	≥3×1011
	≥3×1010
	≥3×108
	≥1×107

	Th-230
	≥7×1013
	≥7×1011
	≥7×1010
	≥7×108
	≥1×104

	Tl-204
	≥2×1016
	≥2×1014
	≥2×1013
	≥2×1011
	≥1×104

	Tm-170
	≥2×1016
	≥2×1014
	≥2×1013
	≥2×1011
	≥1×106

	Y-90
	≥5×1015
	≥5×1013
	≥5×1012
	≥5×1010
	≥1×105

	Y-91
	≥8×1015
	≥8×1013
	≥8×1012
	≥8×1010
	≥1×106

	Yb-169
	≥3×1014
	≥3×1012
	≥3×1011
	≥3×109
	≥1×107

	Zn-65
	≥1×1014
	≥1×1012
	≥1×1011
	≥1×109
	≥1×106

	Zr-95 
	≥4×1013
	≥4×1011
	≥4×1010
	≥4×108
	≥1×106


注：1.Am-241用于固定式烟雾报警器时的豁免值为1×105贝可。

2.核素份额不明的混合源，按其危险度最大的核素分类，其总活度视为该核素的活度。

三、非密封源分类

上述放射源分类原则对非密封源适用。

非密封源工作场所按放射性核素日等效最大操作量分为甲、乙、丙三级，具体分级标准见《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标准》（GB18871-2002）。

甲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的安全管理参照Ⅰ类放射源。

乙级和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的安全管理参照Ⅱ、Ⅲ类放射源。

附件3 

厦门市海沧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名单

	序号
	成员单位
	分管领导
	联络人

	
	
	姓名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1
	海沧区政府
	王继东
	副区长
	孙锐鹏
	18050038966

	2
	海沧生态环境局
	刘凯华
	生态环境局局长
	林荔丹
	13075851984

	
	
	张纹
	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林荔丹
	13075851984

	3
	区委宣传部
	杨继祥
	副部长、区委网信办主任
	庄梅芳
	13459010545

	4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刘俊杰
	副局长
	戴欣欣
	05926581697

	5
	区卫生健康局
	黄坚
	副局长
	王国文
	18805060309

	6
	厦门公安局海沧分局
	常文澎
	副局长
	彭忠中
	13779973718

	7
	区财政局
	罗春兰
	副局长
	陈玉梅
	18030275599

	8
	区农业农村局
	叶伟昭
	副局长
	乔晓蓉
	18059269716

	9
	区建设与交通局
	贾振彪
	副局长
	胡贵春
	17537608128

	10
	区应急管理局
	项志达
	副局长
	唐树屏
	15860769338

	11
	区消防救援大队
	郑建锋
	副大队长
	林慧勇
	13600902576

	12
	海沧街道
	王正兵
	街道办副主任
	黄育江
	130 3088 8852

	13
	新阳街道
	叶智圣
	办事处副主任
	周奇峰
	13950112227

	14
	嵩屿街道
	鄢挺辉
	党工委副书记
	许湖武
	13859921997

	15
	东孚街道
	徐济春
	街道办党委委员
	谢小琴
	13063068545


附件4 

厦门市海沧区辐射事故外部联系单位人员名单

	单  位
	值班电话
	传  真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0591-12369-3
	0591-87869808

	厦门市人民政府
	0592-5052330/2891333
	0592-2891593

	厦门市生态环境局
	0592-5182600
	0592-5182678

	厦门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0592-2272825
	0592-2272825

	厦门市环境监测站
	0592-6195110
	0592-6293112

	福建安格思安全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0592-5790408
	0592-5790408


附件5 
厦门市海沧区辐射应急专用设备配备情况

	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
	数量
	存放位置

	1
	辐射报警装置
	华瑞PRM1200
	2台
	海沧生态环境局1楼应急库

	2
	手持辐射报警仪
	SMACH RG1000
	1台
	

	3
	风速风向仪
	普希科P6-8232风向风速仪
	1台
	

	4
	反光工作背心
	/
	10件
	

	5
	隔离装置
	/
	若干
	

	6
	警戒装置（三角牌）
	/
	3个
	

	7
	防化服
	Tychem
	10套
	

	8
	防护靴
	霍尼韦尔
	10双
	

	9
	橡胶手套
	安思尔
	10双
	

	10
	护目镜
	3M
	10个
	

	11
	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
	杜邦Tychem TK554
	2套
	

	12
	液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
	杜邦Tychem ThermoPro
	5套
	

	13
	智能化х-γ辐射仪
	JB4000A型
	1台
	福建安格思安全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4
	铅服
	/
	1件
	

	15
	反光工作背心
	/
	5件
	

	16
	警戒装置（警戒线）
	/
	若干
	


附件6
[image: image1]           应急物资保障协议
───────────────────────────
  抄送：市应急局，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
───────────────────────────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9月18日印发

───────────────────────────
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


（区辐射应急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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